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國科會曙光專案計畫執行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即本研究計畫主持人：            ，依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國科會曙光專案實施要點， 在本校研究發展基金項下接受補助下述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補助經費： 新台幣(大寫) 拾 貳 萬 元整
茲願依本校有關規定執行本計畫，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
一、 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10 月1 日起至    年7 月31日止，補助項目以本校審查通過之教師國科會曙光專案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所列為準。
二、各期核定之計畫補助費用，以當年度運用核銷為原則。執行期滿，依報支程序，檢據核實報銷，如有剩餘，其剩餘部分歸本校統籌運用。
三、 計畫執行期限依當年度公告期限為主，計畫主持人須自計畫期滿日起一個月內，比照國科會專題計畫結案方式，備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撰寫可立即公開之成果報告，以電子檔案及紙本逕送研發處辦理結案。

四、 本計畫有關之經費分配、動支核銷、變更等相關事宜，應向研發處提出申請。惟本計畫之執行期限不得變更。
五、 計畫主持人於本計畫產出之成果，須參與研發處所舉辦之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會，並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及將其相關研究成果於計畫結束後一年內投稿至國內外相關學術論文(期刊或研討會)、校外相關競賽或展演，所投稿之論文須以本校名義發表並且於計畫結束後兩年內被接受，其中計畫主持人須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六、 計畫主持人對於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者，應保證絕無侵害他人權利、違反醫藥衛生規範及影響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其因而造成學校之權利或名譽受損者，本校得依法主張權利或追究其法律責任，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七、計畫之主持人及參與人員於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如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本校將依相關規定處理。
八、 獲本專案補助之計畫主持人仍需以獲准國科會專題計畫為目標，若於本專案執行結束後第三年仍未能通過國科會專題計畫者，未來將不得再申請本專案。惟爾後若能重新通過國科會計畫者，本專案補助之資格將可重新計算。

九、 本專案所補助之計畫金額不得採計於「景文科技大學獎助教師研究辦法」中之獎助配點。
十、 未按規定達成執行同意書內容者，除依情形追回已領之補助金額外，並終止計畫主持人再次申請本計畫之資格。
十一、本同意書一式二份，分由研發處及計畫主持人收執，以資信守。

此 致
景文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簽名或蓋章)

執行系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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